
安岐閩專一期區段徵收
協議價購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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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/4/27 113/5/31

協議價購
截止日

協議價購作業

協議價購作業
(2場)

113/11
(預計)

114/3
(預計)

◎重要時間點

113/12
(預計)

區段徵收
公告

所有權人
拆遷期限

發放
補償費

P.3◎預計時程仍應以實際作業之時程為準。

區段徵收公
聽會

113/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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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協議價購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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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區段徵收專區網頁
連接方式：
掃描QRCODE

◎金門縣政府地政局網頁
連接方式：
掃描QRCODE或輸入以下網址
https://land.kinmen.gov.tw/



金門縣政府

 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，先行與所有
權人就未來徵收標的以協議方式購買之法定行為。

辦理法源依據

 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：「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
地改良物前……，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
式取得。」

 範圍內土地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。
 市價→市場正常交易價格。

協議價購之意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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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

 位置：鄰近安岐聚落

 範圍：北側為20M之園林

道路用地、東北側緊鄰金

寧中小學、東側為第二期

區段徵收範圍、西南側隔

保護區與金門大學相鄰，

其餘周邊為農業區及保護

區

 協議價購之面積，詳個人

歸戶清冊所列。

面積約17.76公頃

P.7
74.埤塘

金寧中小學

消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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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徵收條例規定，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
人協議。

市場正常交易價格

何謂市價？

參考土地使用現況相當之買賣交易實例，然仍需
避免採用期待因素影響、人為哄抬或與法定用途
不符之交易條件。

◎協議價購土地價格說明

委託 進行 得知

不動產
估價師

市價宗地
估價

地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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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分區或編定用
地、建蔽率、容積
率、有無禁限建

接近學校、市場、
公園、火車站、
商圈等之距離

嫌惡設施、停
車方便性等

道路種類、
臨路寬度

面積、寬度、深度、
形狀、臨街情形、
地勢

宗地估價

◎土地市價評估考量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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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土地市價

宗地估價 影響
因區位、面積、大小
等條件不同，故各宗
地市價不同

協議價格＝
市價加計600元/㎡×協議價購面積×個人持分

各宗土地協議價購之價格，詳個人歸戶清冊所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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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議價購土地所有權人歸戶清冊【範例說明】

單價已加計600元/㎡
協議總價



金門縣政府

「金門縣水產養殖物及畜產遷移費查估基準表」

依據「金門縣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
自治條例」方式辦理

依「金門縣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」

建築改良物

農作物改良

P.12

◎協議價購土地改良物及其他部分價格說明

水產畜禽遷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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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協議價購會議

以區段徵收方式取得

同意

1.協議價購同意書應於113年5月31日前郵
寄或親送至金門縣地政局地權科。

2.土地所有權人應先行塗銷他項權利或終
止租約。

3.土地所有權人應先行繳清各種稅賦。

4.公同共有之土地及土地改良物須經全體
公同共有人同意。

5.未辦繼承者應先行辦妥繼承登記。

6.待本府通知後，配合辦理簽約、所有權
移轉登記及點交事宜。

7.撥付買賣價金。

協議不成或
未參加協議

陳
述
意
見
期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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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徵收計畫書報內政部核定
2.徵收公告（30日並通知土地、土
地改良物所有權人）
3.發放補償費（公告期滿後15日內）
4.所有權囑託登記
5.工程規劃、設計及發包、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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給付協議價款時機：

 協議價購款將於完成移轉登記及點交，且經本府確認無待辦
事項後通知發放。

 於本次會議與本府達成協議價購者，將於會後由本府承辦人
員聯繫簽訂買賣契約事宜。

 土地改良物及其他部份，與簽訂同意協議價購之所有權人，
將另行通知辦理簽約程序，並確認無異議及待辦事項後，原
則於15日內通知發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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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

 身分證明文件(正、影本)

 授權書或委託書(委託他人辦理時檢附)

 印鑑章及印鑑證明(最近1年內，申請原因請填寫【不限定

用途】或【辦理區段徵收相關作業】)

 土地或房屋所有權狀

 租約終止及補償承租人證明、他項權利及限制登記塗銷證

明等檢附文件

簽訂契約應備文件：



金門縣政府

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及所得稅法第4條之5第1項

第3款規定，免繳納土地增值稅。

所有權人請自行繳清各項稅賦，如經稅捐機關清查

後有地價稅或遺產稅等欠稅情事，須檢附繳納證明。

土地分割暨分筆登記費、產權移轉登記費、印花稅、

鑑界費及代書費由本府負擔。
P.16



金門縣政府

繼承：土地所有權人死亡者須辦妥繼承登記後，由
繼承人辦理簽約事宜。

有出租之情事：應先終止租約。

訂有他項權利與限制登記者：應自行協議塗銷、終
止他項權利等登記。

公同共有之土地：應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。

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之規定，協議價購，依其他
法律有優先購買權者，無優先購買權之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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土地所有權人如同意參與協議價購者，可於會議現

場個別協議作業時提出，或於113年5月31日前將協

議價購同意書以郵寄或親送至本府地政局地權科，

逾期未提出者視同未達成協議價購。

所有權人有意願參與協議價購者，本府將另行通知

辦理協議價購契約書簽訂時間及應檢附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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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土地徵收條例11條規定：

 當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後未能達成協議者，本
府將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辦理徵收。

徵收補償標準

 被徵收之土地，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。前項
所稱市價，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
評定之。(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)

 被徵收之土地改良物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1條辦理。 (查
估標準同協議價購方式辦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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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所有權人如拒絕參與協議或未能達成協議，並

對金門縣政府嗣後依法辦理區段徵收案有意見

者，請於113年5月31日前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

105條規定，以書面向金門縣政府提出事實及

法律上之陳述意見，逾期依法視為放棄陳述之

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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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段徵收範圍

申請一併價購範圍

符合下列條件者：

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

協議價購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

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

申請一併價購其殘餘部分

P.21



金門縣政府

◎同意協議價購請於113年5月31日前向本府地政局
地權科提出
◎辦理區段徵收案有意見者，請於113年5月31日前
以書面提出意見陳述 郵寄地址：本府地政局地權科

聯絡電話：08-2321177分機632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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